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苏人社函〔2018〕437 号 

 

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关于举办 2018 年中
国技能大赛—第二届全国智能制造应用技术 

技能大赛江苏省选拔赛的通知 
 

各设区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： 

根据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、中华全国总工会、中国机械工

业联合会《关于举办 2018 年中国技能大赛——第二届全国智能

制造应用技术技能大赛的通知》（人社部函〔2018〕108 号）和

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《关于开展江苏省百万技能人才技能

竞赛岗位练兵活动的通知》（苏人社函〔2018〕330 号），决定举

办2018年中国技能大赛——第二届全国智能制造应用技术技能

大赛江苏省选拔赛。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： 

一、 选拔赛项目 

选拔赛设钳工（切削加工智能制造单元安装与调试）和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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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（切削加工智能制造单元生产与管控）两个赛项。 

二、选拔赛分组和参赛对象 

（一）大赛分组 

各赛项分职工组、教师组和学生组 3 个竞赛组别，均为 3

人团体赛。 

（二）参赛对象 

凡江苏行政区域内从事数控机床编程与操作、数控机床装

调与维修、自动化生产线安装与调试、工业机器人操作与维护

以及切削加工领域智能制造单元技术应用等相关职业（岗位）

的从业人员，以及具有机械设计与制造、模具设计与制造、数

控技术、自动控制技术、机电一体化技术、工业机器人技术、

计算机技术应用、工业大数据应用技术、工业互联网技术等相

关专业工作、学习和实训经历的各类院校教师和全日制在籍学

生，均可报名参加相应赛项和组别的竞赛。 

已获得“中华技能大奖”“全国技术能手”“全国五一劳动

奖章”等称号的职工和教师不能报名参加本次比赛。参加过上

届智能制造比赛，且获得前 5 名的学生选手不能报名参加学生

组比赛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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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参赛人数 

以设区市为单位组成代表队报名参赛。各代表队各赛项限

报 6 支参赛队（职工组、教师组、学生组各 2 支），每个代表队

参加人数不超过 36 名，同一单位每个赛项各组别限报 1 支参赛

队。 

三、选拔赛内容与命题 

选拔赛由理论考试和实际操作两部分组成，相关内容和标

准按全国大赛技术文件执行。其中，职工组和教师组按照《装

配钳工国家职业技能标准》和《维修电工国家职业技能标准》（国

家职业资格二级）要求，学生组按照《装配钳工国家职业技能

标准》和《维修电工国家职业技能标准》（国家职业资格三级）

要求，同时结合切削加工领域智能制造单元应用技术发展状况

和企业生产实际命题。重点考察参赛选手安装、调试、运用、

维护和管控智能制造单元，完成指定任务的技术水平。总成绩

中理论考试占 20%、实际操作占 80%。大赛试题由省职业技能鉴

定中心会同各赛项专家组长和承办单位命制。技术文件、选拔

赛规程等内容在厅网站公布。 

四、选拔赛组织机构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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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次大赛由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主办，宿迁市人力资

源和社会保障局承办，淮海技师学院协办。 

五、选拔赛组织实施 

各设区市参赛选手产生形式由各设区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

障局自定，省选拔赛举办时间、地点为： 

（一）选拔赛时间 

比赛时间：10 月 24 日，赛期视选手报名情况而定，赛期原

则不超过 3 天； 

报到时间：10 月 23 日 12：00 前报到； 

领队会议：10 月 23 日 14：00-18：00，召开领队会议，选

手熟悉场地、设备。 

（二）选拔赛地点 

淮海技师学院机器人实训中心（江苏省宿迁经济技术开发

区苏州路 1 号）。 

六、奖励办法 

（一）职工组和教师组 

1.对获得各项目各组别全省选拔赛前6名的职工和教师，由

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授予“江苏省技术能手”称号，颁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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荣誉证书，晋升高级技师职业资格。 

2．以参赛队伍数量为基数，按照10%、20%、30%比例确定

一、二、三等奖，对获奖选手由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颁发

获奖证书，并晋升技师职业资格。 

（二）学生组 

1.对省选拔赛前6名的学生选手，由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

厅晋升相应职业技师职业资格，并颁发奖牌和荣誉证书。 

2. 以参赛队伍数量为基数，按照10%、20%、30%比例确定

一、二、三等奖，对获奖选手由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颁发

获奖证书，并晋升高级工职业资格。 

（三）教练 

对获得各项目各组别选拔决赛前6名的教练，由省人力资源

和社会保障厅颁发“2018年中国技能大赛——第二届全国智能

制造应用技术技能大赛江苏选拔赛优秀教练”证书。 

（四）团体、单位 

1.对获得全省选拔赛总成绩前6名的参赛代表队，由省人力

资源和社会保障厅颁发奖牌和荣誉证书。 

2.对获得相关项目全省选拔赛第1名的选手所在单位或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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校，由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颁发奖牌和荣誉证书。 

七、有关要求 

（一）加强领导，明确责任。各地区和承办单位要切实加

强领导，做好各项赛务工作。 

（二）精心组织，确保质量。规范比赛秩序，严格比赛纪

律，坚持公平公正，确保比赛安全有序。 

（三）加强宣传，营造氛围。广泛宣传举办大赛的目的、

意义，引导相关从业人员踊跃参与，鼓励人人争当技能标兵，

营造全社会关心支持职业培训事业发展和鼓励劳动者技能成才

的良好氛围。 

（四）参赛人员住宿由承办单位统一安排，交通、食费费

用自理。参赛人员名单于 9 月 30 日前报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

厅职业能力建设处。 

八、联系人及联系方式 

1. 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职业能力建设处张鲲 

025—83271721（兼传真），QQ：1257033282， 

Email：zhangkun@jshrss.gov.cn； 

2. 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职业技能鉴定中心张松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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025—83271777 （兼传真），QQ:172284311， 

Email：zhangsongtao@jshrss.gov.cn。 

3.淮海技师学院王永宜 

0527-80907732，13732684650  

QQ:664052548，Email：664052548@qq.com 

 

附件：1. 第二届全国智能制造应用技术技能大赛江苏选

拔赛参赛选手报名表 

2. 第二届全国智能制造应用技术技能大赛江苏

选拔赛参赛选手报名汇总表 

 

 

江苏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  

2018 年 9 月 24 日     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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江苏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办公室      2018 年 9 月 25 日印 
 


